[bookmark: _Toc8973]二次供水泵房建设标准
为规范和加强居民二次供水管理，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保证二次供水设备有一个安全的运行环境，根据《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40-2010）等相关法律及标准规范，结合贯彻住建部、发改委、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城镇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建设与管理 确保水质安全的通知》（城建[2015]31号）及省住建厅、省卫生计生委、省物价局《山东省城镇居民二次供水管理规定》（鲁建城字[2015]19号）精神，特制定本标准。
第一条 居住建筑的泵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生活水泵房必须独立设置，泵房出入口应从公共通道直接进入。不应毗邻起居室或卧室。不得与消防等其他设施合用，泵房内不得有雨水、污水、消防、供热、燃气等其他管道。
（二）用户因规划等其他原因无法满足建设地面泵房的，则采用地下泵房，宜设置在居住建筑之外或居住建筑的地下二层，当居住建筑首层为公建时，可设置在地下一层。
（三）泵房需安装防火防盗门，其尺寸应满足搬运最大设备的需要，采用外开式双开门，尺寸不低于高2.5m*宽1.6m；门口设置挡鼠板；窗户及通风孔应设置防护格栅式网罩。
（四）地上泵房宜采用坡屋顶（尖顶），泵房内需配备柜机空调，向阳面的窗户要有遮阳设施，窗户应加装不锈钢防盗窗，以免控制柜内电子原件、电线因阳光照射而老化。泵房内排水沟的设置须参照第四条第一款要求，并将排水沟连至室外排水管道。
第二条 泵房内减振防噪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减振防噪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
（二）环境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118的要求。
第三条 泵房内基础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泵房内单套设备面积不应小于25㎡，每增加一套设备，相应增加面积15m2，水箱占有位置单独考虑，以周边距墙1米为限；泵房净高应不低于3.5m。
（二）水泵、控制柜基础使用不小于C25规格素混凝土制作，基础高出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0.2m，且须预留设备及控制柜接地接口。水箱基础根据设计要求，相邻设备的基础应有宽度大于0.8m的通道；不留通道的机组的突出部分与墙壁间的净距或相邻两台机组突出部分的净距应大于0.4m。
（三）泵房的内墙、地面以及设备基础须选用符合环保要求、易清洁的瓷砖铺砌。内墙瓷砖高度由地面至房顶。泵房屋顶应粉刷（白色），墙上无渗、漏痕迹，地上泵房要保证屋顶落水无阻塞、漏水现象。
（四）泵房内须具有良好的防水照明，并配备应急照明设施和备用插座（墙插应选用防水插座）。
（五）泵房内须有设备维修的场地，须为设备备件储存预留的空间。
（六）泵房内须为清洁工具预留存放空间。
（七）泵房内须配备二氧化碳灭火器2个，型号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的要求。
（八）设备控制柜前应设置绝缘胶垫。
第四条 泵房排污、排风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泵房内围绕供水机组设备基础四周须设置排水沟（300mm宽度、400mm深度，且加装格栅式排水沟篦子），地面应有不小于5‰的坡度坡向排水设施。 
（二）泵房内应设置积水坑（100cm*100cm*100cm），坑口采用壁厚为1mm的不锈钢格栅盖平，并要求安装排污泵（一备一用）和液位浮球开关，单独配控制箱，排污泵有自动、手动两种运行方式，日常处于自动状态。
（三）泵房须设置出风孔、进风孔（进风口应大于出风口三分之一，采用面叶窗外加钢制栅栏），并根据泵房实际面积配备相应规格型号轴流风机（风机外部加装防护网罩），且能达到自动排风控制。排风系统单独配温湿控控制箱，有自动、手动两种运行方式，日常为自动状态。通风孔应设置防护格栅式网罩。另外必须按照泵房容积配置合适型号的除湿机。（泵房内环境温度应控制在5℃-35℃；空气相对湿度应＜70%RH，无结露）。
第五条 泵房内管道、配电设置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泵房内电控系统（配电系统和控制系统）应与水泵机组、水箱、管道等输配水设备隔离设置，并应采取防水、防潮和消防措施。
（二）泵房设备应设置专用供电线路，且应采用双电源双回路供电方式。双回路供电应配置双回路自动转换装置。泵房内线路线缆必须布设专用桥架，桥架应符合《电缆桥架国家标准|线槽国家标准》的要求。
（三）泵房内配置专用配电柜（三相四线制），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单套设备、排风、排水、照明墙插须设立独立线路并能进行控制，根据相应规格配备单独的空气开关，并另外预留两套开关备用。且配电柜应配置支持TCP/IP、RS232/RS485通讯协议用于二供设备电量计量的远传电表以及数据线。小区主接地线须引至泵房配电柜。
[bookmark: _GoBack]（四）建设方须单独向供电公司申请立户、安装用于二次供水设备电量计量的贸易结算电表。


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二次供水管理处
2019年5月1日



二次供水设备运行电费承担告知书
根据《山东省城镇居民二次供水管理规定》文件精神，新建住宅小区内的城镇居民二次供水工程，由城镇供水企业负责组织设计和建设，并负责维护和管理。聊城市城区范围内新装二次供水设备在安装验收合格应开发商或物业申请正式运行供水后，如果满足设备直管条件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可以承担二次供水设备的运行电费；如果达不到设备直管相关条件，运行期间产生的电费由开发商或物业承担。开发商和物业之间应做好相关事项的交接转告工作。具体二次供水设备直管条件如下所示：
1.泵房满足《二次供水泵房建设标准》且验收通过。
2.小区所有居民供水采用“一户一表”计量方式，且经润达水业抄表处确认验收通过。
3.泵房贸易结算电表性质为居民生活用电（执行电价为0.5550元/度）。
4.二次供水设备供水服务的范围为纯居民生活用水。
5.与润达水业签订承担二次供水设备运行电费的《用电协议》。


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二次供水管理处
2019年5月1日



文件确认收到证明
我公司确认收到《用户用水业务告知书》、《关于建设方新建小区项目给水工程相关事宜的几点说明》、《二次供水泵房建设标准》和《二次供水设备运行电费承担告知书》文件，且了解相关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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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和加强居民二次供水管理，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保证二次供水设备有一个安全

的运行环境，根据《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140

-

2010

）等相关法律及标准规范，结

合贯彻住建部、发改委、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城镇居民二次供水设施

建设与管理

 

确保水质安全的通知》（城建

[2015]31

号）及省住建

厅、省卫生计生委、省物

价局《山东省城镇居民二次供水管理规定》（鲁建城字

[2015]19

号）精神，特制定本标准。

 

第一条

 

居住建筑的泵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生活水泵房必须独立设置，泵房出入口应从公共通道直

接进入。不应毗邻起居室

或卧室。不得与消防等其他设施合用，泵房内不得有雨水、污水、消防、供热

、燃气

等其他

管道。

 

（二）用户因规划等其他原因无法满足建设地面泵房的，则采用地下泵房，宜设置在居

住建筑之外或居住建筑的地下二层，当居住建筑首层为公建时，可设置在地下一层。

 

（三）泵房需安装防火防盗门，其尺寸应满

足搬运最大设备的需要，采用外开式双开门，

尺寸不低于高

2.5m*

宽

1.6m

；门口设置挡鼠板；窗户及通风孔应设置防护格栅式网罩。

 

（四）地上

泵房宜采用坡屋顶（尖顶），泵房内需配备柜机空调，向阳面的窗户要有遮

阳设施，窗户应加装不锈钢防盗窗，以免控制柜内电子原件、电线因阳光照射而老化。泵

房

内排水沟的设置须参照第四条第一款要求，并将排水沟连至室外排水管道。

 

第二条

 

泵房内减振防噪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减振防噪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

的规定。

 

（二）环境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

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

和《民用建筑隔声设

计规范》

G

BJ118

的要求。

 

第三条

 

泵房内基础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泵房内单套设备面积不应小于

25

�O，每增加一套设备，相应增加面积

15m

2

，水

箱占有位置单独考虑，以周边距墙

1

米为限；泵房净高应不低于

3.5m

。

 

（二）水泵、控制柜基础使用不小于

C25

规格素混凝土制作，基础高出地面的距离不应

小于

0.2m

，且须预留设备及

控制柜接地接口。水箱基础根据设计要求，

相邻设备的基础应

有宽度大于

0.8m

的通道；不留通道的机组的突出部分与墙壁间的净距或相邻两台机组突出

部分的净距应大于

0.4m

。

 

（三）泵房的内墙、地面以及设备基础须选用符合环保要求、易清洁的瓷砖铺砌。

内墙

瓷砖高度由地面至房顶

。泵房屋顶应粉刷（白色），墙上无渗、漏痕迹，地上泵房要保证屋

顶落水无阻塞、漏水现象。

 

（四）

泵房内须具有良好的防水照明，并配备应急照明设施和备用插座（墙插应选用防

水插座）。

 

